A

bRk
(1134E fﬁ 8 5

Ji

Vi

4 > = /.l., ’_/\/,/
SRR 2% o 2R A

F 5202750

Tl LEFE R
F % 7656%%)

EX-
B N 3P PEES s

BB RATSR

3——'&(’“1’ ’)‘/F%‘ ""Ti\a o

- FiEm it sa Fir #
4’&’3‘—%3"\“” ,@f"'\—"% X IR K|, ¥ iE G 2
L J:?:"F’ i+ %9238 % 138 ~ 5303/ %35 ~ &

A

(7~

WGP oo

B AEE A %%4%Tﬂ%f&% ¥
Tauiaie a2 %3191F2.1% 178 2. ﬂr{%&;’-@a‘ A M zg\
WE’IZ:P\»:'/Z‘%;?)lgl'*—\ ZLRE R EITE G o HpE A
Ehsewr £ 3 M ERy LR T A BERE R R T
AR R 0 1S5 A KT g A e

Few 2 B (T2 530621 s B398 L]) FmE F 2
MHE R 0 BRI R AR S e 0 22 % 3150
23~ %319FE2HTF P X E P é%gi;‘,‘zqiiﬂw«

)} A EA %238?';%?2IE s B3I % 38iE21H1E -
% 2% 2. J° B 1 i¥ FPRZEFYRFIANEFFER A
ERREAD L - BE T 2 % 400F %
2 3 LEHT P oK AfeE2Z I (7 FEL

Yhey



0000000005LSIM—+ 138 ) > Ak 973 ~ iRH jo & & J= (747
o ERREERES B S ERE BEE
MES A B)E H3190E 20T AR B ERFE A
L Oy [ ﬁ-\-g*ffil:t Fooom G EBRE ERE A
BErE 2 40 PSR E TR 0 B r]4 AR AR E L
%o oM AR AL 2 P N Ak B R REE

! el AR P A

TSP e % 30305 %32~ £3076E 0 2k
4o v oo
PE g 114 & 9 22
MEFZ Lo FOF O #EUF
trAEPERARER o
ho PRA IR R EE 20 P e AN LR TR
bk EARTR 5 B KA SR ¥ o B R R RS 1200
P ARARIZY 2 (A RESFEAZABGEA) T2
S P BsgEf o A AT A AoEIN AN JRY > B 5 A
dF R RE PF B AP 2Z 28 BB X HiA
pEps o
TF Bk
v = EN 7] 114 =& 9 3 22 p
o

i

EREITBETHRBETRFS
113# B 1 3 % 7656%%
e 2 200 9 27#% (x®00#0*0p %)
L0007 OO0®OOK-00%5
B2 A2 s $hE 0 200000000055

;ﬂaéﬂﬁ%ﬁ%%ﬁﬂﬁw%%%— FERLEE R
FARAL AT VR B X RIS T
Z“ﬁ’ti'ﬁ

-~ OO0 ("THEcF BB F -~ A5 B A &



—

GermF BAFTHEEZERE OV Z AT RS ) TAR
113237 6P A2 £67 14P 1k 20 7 3EPF3F 0 7 35 8L
#* 2o [1ivel738°3 Lived | 2 #4173 %JLS,“%ﬁ;KzL ra
nick8633 ; M5 (¢ R %5 : 0000000 > T HAFE T
HESL) o BLE £ 462 ABO00-BI12103 (E % 413 ik
THT ) ZEHEF BEHPFFT 2RET 4w
WPz e e QOP vl BT Y BHA AR
HFARAA S g DB R FERFTEHLIERN
FORAAAGBREGEAT PR LG R T B
EHHAZEHPF o RPANSIEERFZ PR ALY
PHEPAEZF RS T

REHLPBRG o #7 ‘3‘;‘_14—";‘,3“\?’)3 A BT AR M
SRR SR R SR S R TR L
FHoom EFE

FET P U RERRI A R

T “rZG‘ e u,$

Sl ki FEEd
I e OO &% 2 Bt pEp & 3 2 45T SR L 4

v
,’:l’t"‘—i-\?"_‘ﬁ'%’gf ’;"E""ﬁf%?f-{

i%‘!o

2 FEFEAT NERE LY EP2NPRER -
2 dp 7%

3 FRRERPHE ] A2PN2EP 2REHT oI &
#8 7 11 p 00000000000 5t e ¥ &k ig * > 3301124
S~ 113#6* 7p 0000000003 % 6P 423 11226 14 P
005 3 o FEIBEFEF

2. FF o
4 EEHARAAE P wlE A 5.0000000000 & A4 5

b
i
mj



(\ER)

el ;,W’%iis:? °
9 AR EZ R E PIREPRLF R AR DT
Lo BERI> 1732 4T 5 ‘”ré’%iﬁ*pﬁ FAE R
R ERLA AL e R LTS A |
Plipxkal? (2#]1|ivelT38 5 Live% | 2 # T
6) S B RgR T R
P2 EF o
6 |HFrERERGCTFEEPRL LT L ERIES A
7;#%“8113&9’949 R Fmgr+ 3 sy emg 1
F % 113000177255 3 T % = |ivel738: 5 Live3 | ® 3T
LEP A AT EICZET o
SRR A AN L 3
JRI&ZZRII3ED? 11p 7 3
¥ 1130001015%&,%% *
L iy A R mpviﬁg
%éﬂﬁ \”ﬁ TP 113E9
T6p PG4T % 113224839
416016’%*wv1’2£E FAA T
SN g,paz,m\f‘g%—t-‘??
‘f" /}J Plmd 210
P AT L > R AE FR39EZIFIRE AL A RRARK
LPH AL e R I o
=~ RANEFFRE F2010E F 19 A 2 3F o
L &
FEE AR AR
P 2 EN o113 ¥ 12 g 6 2
wEE e
ANED AFEPE R AR R
v 7 E B 113 = 12 2 19 P




ER
U F= k= R DA E N I
¢oERRETE 531902 ]
AERARR  BEIEAR S REESSE B P
BRMRGE > e 3 ENT G H R
i@%’ﬁljf%‘ﬁé‘»i%“%‘liéuﬁ% SRR F R s
H # 1 lﬁr"ﬁﬁp/{{ﬂ] » B E AL 5[0 gil‘j*r,‘gﬂjik o
AR H0F S SAMIA NS EART AP ]
7 2

3'5';:11 ’ ';ET’IE‘*E-»L/%@%? °
Z I Z

o

S P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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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審易字第2027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林懋呈




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7656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未扣案之手機壹支（含SIM卡壹張）沒收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公訴意旨詳如附件起訴書所載。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
　　，又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且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查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案件，檢察官認係涉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，依同法第319條之6之規定，須告訴乃論。茲據告訴人已具狀撤回告訴，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可稽，揆諸前開規定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。
四、按前二條（按即刑法第315條之1、第319條之1）竊錄內容之附著物及物品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，刑法第315條之3、第319條之5定有明文；又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，第38條第2項、第3項之物、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2項之犯罪所得，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，得單獨宣告沒收，刑法第40條第2、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：未扣案之手機1支（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），係被告所有、供其犯本件犯行所用之物，業據被告供承在卷，是上開手機屬被告竊錄影像之附著物或物品，依刑法第319條之5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，為專科沒收之物，而該手機則為供被告為本案犯所用之物，且為被告所有，縱因告訴人撤回告訴之法律上原因，而未能追訴被告之犯罪或判處被告有罪，仍得依法單獨宣告沒收之。　　　　
五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判決
　　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二庭　法　官　翁毓潔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 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陽雅涵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件：　　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偵字第7656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乙○○　男　27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乙○○（所涉散布猥褻物品、未經他人同意無故散布性影像、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罪嫌，另為不起訴處分）於民國113年3月6日起至同年6月14日止之不詳時許，在不詳地點，使用其向「live173影音Live秀」直播視訊平台所申設之「anick8633」帳號（會員編號：0000000，下稱本案直播平台帳號），付費觀看直播主AB000-B112103（真實姓名詳卷，下稱甲 ）之直播影音，該直播內容包含甲 全裸及甲 與他人性交之過程，詎乙○○明知上開直播平台營運模式係閱覽者須先加入會員，並儲值購買點數，若要觀覽直播主直播內容，須先支付點數方得瀏覽，且明文禁止付費會員私下竊錄直播主之直播內容，竟仍基於妨害性隱私之犯意，未經甲 同意，即擅自使用其手機內建之螢幕錄製功能，竊錄甲 上開直播之性影像，嗣甲 經友人告知有甲 在上開平臺直播之內容在網路上流傳，甲 始悉其性影像遭人竊錄，遂提出告訴，而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甲 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乙○○於偵查中之供述

		證明本案直播平台帳號為被告所申設使用，並有使用手機竊錄告訴人直播性影像之事實。



		2

		告訴人甲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

		證明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3

		集景網路科技有限公司112年8月11日00000000000號函、113年6月7日00000000000號函

		證明本案直播平台帳號，為被告所申設使用，並於112年3月6日起至112年6月14日止，有多次觀看及消費紀錄之事實。



		4

		通聯調閱查詢單明細1份

		證明門號0000000000為被告所申設使用之事實。



		5

		告訴人所提供之網站及影像畫面截圖1份、173直播平台使用條款1紙、被告竊錄性影像檔案光碟1片（告證16）

		證明被告有使用本案直播平台帳號觀看告訴人直播之性影像，並為竊錄行為，而「live173影音Live秀」直播平台明文禁止側錄或下載直播影像之事實。



		6

		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作業部113年9月4日國世卡部字第1130001772號函暨客戶交易明細表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消金作業服務部113年9月11日集中字第1130001015號函暨信用卡交易明細資料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6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416016號函暨存款基本資料、交易明細、信用卡資料、消費明細表各1份

		證明被告名下之金融帳戶及信用卡，有多次消費觀看「live173影音Live秀」直播平台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其他科技方法攝錄性影像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6　　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檢察官　邱舜韶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李姿儀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319條之1
未經他人同意，無故以照相、錄影、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
錄其性影像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意圖營利供給場所、工具或設備，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為者，處
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營利、散布、播送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，而犯第 1
項之罪者，依前項規定處斷。
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　 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審易字第2027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林懋呈





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

（113年度偵字第7656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
未扣案之手機壹支（含SIM卡壹張）沒收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公訴意旨詳如附件起訴書所載。
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

　　，又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且得不經言詞辯

    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

   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、查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案件，檢察

    官認係涉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

    ，依同法第319條之6之規定，須告訴乃論。茲據告訴人已具

    狀撤回告訴，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可稽，揆諸前開規定，爰不

    經言詞辯論，逕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。

四、按前二條（按即刑法第315條之1、第319條之1）竊錄內容之

    附著物及物品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，刑法第315條

    之3、第319條之5定有明文；又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

    獨宣告沒收，第38條第2項、第3項之物、第38條之1第1項、

    第2項之犯罪所得，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

    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，得單獨宣告沒收，刑法第40條第

    2、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：未扣案之手機1支（含門號0

    000000000號SIM卡1張），係被告所有、供其犯本件犯行所

    用之物，業據被告供承在卷，是上開手機屬被告竊錄影像之

    附著物或物品，依刑法第319條之5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

    與否沒收之，為專科沒收之物，而該手機則為供被告為本案

    犯所用之物，且為被告所有，縱因告訴人撤回告訴之法律上

    原因，而未能追訴被告之犯罪或判處被告有罪，仍得依法單

    獨宣告沒收之。　　　　

五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判決

　　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二庭　法　官　翁毓潔
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

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

本之日期為準。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陽雅涵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件：　　
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偵字第7656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乙○○　男　27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

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乙○○（所涉散布猥褻物品、未經他人同意無故散布性影像、

   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罪嫌，另為不起訴處分）於民國113

    年3月6日起至同年6月14日止之不詳時許，在不詳地點，使

    用其向「live173影音Live秀」直播視訊平台所申設之「ani

    ck8633」帳號（會員編號：0000000，下稱本案直播平台帳

    號），付費觀看直播主AB000-B112103（真實姓名詳卷，下

    稱甲 ）之直播影音，該直播內容包含甲 全裸及甲 與他人

    性交之過程，詎乙○○明知上開直播平台營運模式係閱覽者須

    先加入會員，並儲值購買點數，若要觀覽直播主直播內容，

    須先支付點數方得瀏覽，且明文禁止付費會員私下竊錄直播

    主之直播內容，竟仍基於妨害性隱私之犯意，未經甲 同意

    ，即擅自使用其手機內建之螢幕錄製功能，竊錄甲 上開直

    播之性影像，嗣甲 經友人告知有甲 在上開平臺直播之內容

    在網路上流傳，甲 始悉其性影像遭人竊錄，遂提出告訴，

    而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甲 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乙○○於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本案直播平台帳號為被告所申設使用，並有使用手機竊錄告訴人直播性影像之事實。 2 告訴人甲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。 3 集景網路科技有限公司112年8月11日00000000000號函、113年6月7日00000000000號函 證明本案直播平台帳號，為被告所申設使用，並於112年3月6日起至112年6月14日止，有多次觀看及消費紀錄之事實。 4 通聯調閱查詢單明細1份 證明門號0000000000為被告所申設使用之事實。 5 告訴人所提供之網站及影像畫面截圖1份、173直播平台使用條款1紙、被告竊錄性影像檔案光碟1片（告證16） 證明被告有使用本案直播平台帳號觀看告訴人直播之性影像，並為竊錄行為，而「live173影音Live秀」直播平台明文禁止側錄或下載直播影像之事實。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作業部113年9月4日國世卡部字第1130001772號函暨客戶交易明細表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消金作業服務部113年9月11日集中字第1130001015號函暨信用卡交易明細資料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6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416016號函暨存款基本資料、交易明細、信用卡資料、消費明細表各1份 證明被告名下之金融帳戶及信用卡，有多次消費觀看「live173影音Live秀」直播平台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未經他人同意無故

    以其他科技方法攝錄性影像罪嫌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6　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檢察官　邱舜韶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李姿儀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
中華民國刑法第319條之1

未經他人同意，無故以照相、錄影、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

錄其性影像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意圖營利供給場所、工具或設備，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為者，處

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營利、散布、播送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，而犯第 1

項之罪者，依前項規定處斷。

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　 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審易字第2027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林懋呈




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7656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未扣案之手機壹支（含SIM卡壹張）沒收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公訴意旨詳如附件起訴書所載。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
　　，又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且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查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案件，檢察官認係涉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，依同法第319條之6之規定，須告訴乃論。茲據告訴人已具狀撤回告訴，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可稽，揆諸前開規定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。
四、按前二條（按即刑法第315條之1、第319條之1）竊錄內容之附著物及物品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，刑法第315條之3、第319條之5定有明文；又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，第38條第2項、第3項之物、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2項之犯罪所得，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，得單獨宣告沒收，刑法第40條第2、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：未扣案之手機1支（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），係被告所有、供其犯本件犯行所用之物，業據被告供承在卷，是上開手機屬被告竊錄影像之附著物或物品，依刑法第319條之5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，為專科沒收之物，而該手機則為供被告為本案犯所用之物，且為被告所有，縱因告訴人撤回告訴之法律上原因，而未能追訴被告之犯罪或判處被告有罪，仍得依法單獨宣告沒收之。　　　　
五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判決
　　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二庭　法　官　翁毓潔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 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陽雅涵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件：　　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偵字第7656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乙○○　男　27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乙○○（所涉散布猥褻物品、未經他人同意無故散布性影像、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罪嫌，另為不起訴處分）於民國113年3月6日起至同年6月14日止之不詳時許，在不詳地點，使用其向「live173影音Live秀」直播視訊平台所申設之「anick8633」帳號（會員編號：0000000，下稱本案直播平台帳號），付費觀看直播主AB000-B112103（真實姓名詳卷，下稱甲 ）之直播影音，該直播內容包含甲 全裸及甲 與他人性交之過程，詎乙○○明知上開直播平台營運模式係閱覽者須先加入會員，並儲值購買點數，若要觀覽直播主直播內容，須先支付點數方得瀏覽，且明文禁止付費會員私下竊錄直播主之直播內容，竟仍基於妨害性隱私之犯意，未經甲 同意，即擅自使用其手機內建之螢幕錄製功能，竊錄甲 上開直播之性影像，嗣甲 經友人告知有甲 在上開平臺直播之內容在網路上流傳，甲 始悉其性影像遭人竊錄，遂提出告訴，而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甲 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乙○○於偵查中之供述

		證明本案直播平台帳號為被告所申設使用，並有使用手機竊錄告訴人直播性影像之事實。



		2

		告訴人甲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

		證明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3

		集景網路科技有限公司112年8月11日00000000000號函、113年6月7日00000000000號函

		證明本案直播平台帳號，為被告所申設使用，並於112年3月6日起至112年6月14日止，有多次觀看及消費紀錄之事實。



		4

		通聯調閱查詢單明細1份

		證明門號0000000000為被告所申設使用之事實。



		5

		告訴人所提供之網站及影像畫面截圖1份、173直播平台使用條款1紙、被告竊錄性影像檔案光碟1片（告證16）

		證明被告有使用本案直播平台帳號觀看告訴人直播之性影像，並為竊錄行為，而「live173影音Live秀」直播平台明文禁止側錄或下載直播影像之事實。



		6

		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作業部113年9月4日國世卡部字第1130001772號函暨客戶交易明細表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消金作業服務部113年9月11日集中字第1130001015號函暨信用卡交易明細資料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6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416016號函暨存款基本資料、交易明細、信用卡資料、消費明細表各1份

		證明被告名下之金融帳戶及信用卡，有多次消費觀看「live173影音Live秀」直播平台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其他科技方法攝錄性影像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6　　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檢察官　邱舜韶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李姿儀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319條之1
未經他人同意，無故以照相、錄影、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
錄其性影像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意圖營利供給場所、工具或設備，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為者，處
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營利、散布、播送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，而犯第 1
項之罪者，依前項規定處斷。
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　 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審易字第2027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林懋呈





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7656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
未扣案之手機壹支（含SIM卡壹張）沒收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公訴意旨詳如附件起訴書所載。
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

　　，又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且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、查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案件，檢察官認係涉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，依同法第319條之6之規定，須告訴乃論。茲據告訴人已具狀撤回告訴，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可稽，揆諸前開規定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。

四、按前二條（按即刑法第315條之1、第319條之1）竊錄內容之附著物及物品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，刑法第315條之3、第319條之5定有明文；又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，第38條第2項、第3項之物、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2項之犯罪所得，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，得單獨宣告沒收，刑法第40條第2、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：未扣案之手機1支（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），係被告所有、供其犯本件犯行所用之物，業據被告供承在卷，是上開手機屬被告竊錄影像之附著物或物品，依刑法第319條之5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，為專科沒收之物，而該手機則為供被告為本案犯所用之物，且為被告所有，縱因告訴人撤回告訴之法律上原因，而未能追訴被告之犯罪或判處被告有罪，仍得依法單獨宣告沒收之。　　　　

五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判決

　　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二庭　法　官　翁毓潔
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陽雅涵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件：　　
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偵字第7656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乙○○　男　27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乙○○（所涉散布猥褻物品、未經他人同意無故散布性影像、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罪嫌，另為不起訴處分）於民國113年3月6日起至同年6月14日止之不詳時許，在不詳地點，使用其向「live173影音Live秀」直播視訊平台所申設之「anick8633」帳號（會員編號：0000000，下稱本案直播平台帳號），付費觀看直播主AB000-B112103（真實姓名詳卷，下稱甲 ）之直播影音，該直播內容包含甲 全裸及甲 與他人性交之過程，詎乙○○明知上開直播平台營運模式係閱覽者須先加入會員，並儲值購買點數，若要觀覽直播主直播內容，須先支付點數方得瀏覽，且明文禁止付費會員私下竊錄直播主之直播內容，竟仍基於妨害性隱私之犯意，未經甲 同意，即擅自使用其手機內建之螢幕錄製功能，竊錄甲 上開直播之性影像，嗣甲 經友人告知有甲 在上開平臺直播之內容在網路上流傳，甲 始悉其性影像遭人竊錄，遂提出告訴，而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甲 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乙○○於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本案直播平台帳號為被告所申設使用，並有使用手機竊錄告訴人直播性影像之事實。 2 告訴人甲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。 3 集景網路科技有限公司112年8月11日00000000000號函、113年6月7日00000000000號函 證明本案直播平台帳號，為被告所申設使用，並於112年3月6日起至112年6月14日止，有多次觀看及消費紀錄之事實。 4 通聯調閱查詢單明細1份 證明門號0000000000為被告所申設使用之事實。 5 告訴人所提供之網站及影像畫面截圖1份、173直播平台使用條款1紙、被告竊錄性影像檔案光碟1片（告證16） 證明被告有使用本案直播平台帳號觀看告訴人直播之性影像，並為竊錄行為，而「live173影音Live秀」直播平台明文禁止側錄或下載直播影像之事實。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作業部113年9月4日國世卡部字第1130001772號函暨客戶交易明細表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消金作業服務部113年9月11日集中字第1130001015號函暨信用卡交易明細資料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6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416016號函暨存款基本資料、交易明細、信用卡資料、消費明細表各1份 證明被告名下之金融帳戶及信用卡，有多次消費觀看「live173影音Live秀」直播平台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其他科技方法攝錄性影像罪嫌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6　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檢察官　邱舜韶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李姿儀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
中華民國刑法第319條之1

未經他人同意，無故以照相、錄影、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

錄其性影像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意圖營利供給場所、工具或設備，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為者，處

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營利、散布、播送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，而犯第 1

項之罪者，依前項規定處斷。

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　 









